
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主席 

易志明議員： 

跟進港鐵列車相撞事故調查結果 

港鐵早前公布 3 月 18 日列車相撞事故調查結果。調查結果指承辦商於 2017

年修改軟件時，衍生了三個軟件編程的執行錯誤，令軟件未能防止列車相撞。 

港鐵在新聞發布會上將責任全數歸咎於承辦商。然而，機電工程署的調查報告

揭示，獨立安全顧問早於去年 10 月已向港鐵公司匯報訊號系統未符合國際標

準，同時原訂於 2019 年 2 月進行的獨立軟件審核工作亦未有如期進行。即使

未能確認軟件安全，港鐵仍繼續進行列車測試，最終導致意外發生。就上述事

件，我們嚴正要求有關當局回應： 

有關「互相衝突數據」被刪除後未能重新產生 

（一） 根據調查結果，軟件切換至後備系統（即「C 系統」）時須要將舊有

「互相衝突數據」刪除並重新產生。鑑於舊有數據被刪除，承辦商如何

能夠為新產生數據進行認證，並確保數據準確無誤？

（二） 上述須將「互相衝突數據」刪除並重新產生的做法，在國際間有否任何

先例？在後備系統的程式設計中是否慣常做法？如有，詳情為何？若無

任何先例，軟件承辦商如何能確保系統安全？

有關「C 系統」的整體安全性 

（三） 依照歐盟的機能安全標準，「C 系統」的安全完整性等級為何，能否達

到最高的 SIL 4 級別？

（四） 據了解，所有 SIL 4 級別的軟件均要經過一個非常嚴格的開發流程及安

全生命周期，每一步都要透過第三方認證，根本没可能可以有如此大的

漏洞而不被發現。這是否代表「C 系統」的認證流程被簡化，而没有被

定性為 SIL 4 等級？

（五） 事故揭露有關軟件在設計階段上已出現嚴重漏洞，同時「C 系統」的設

計在國際間未有先例，這是否代表軟件承辦商或任何認證機構沒有能力

去認證該系統是否安全？為避免同類意外發生，港鐵會否考慮重新檢視

在軟件設計上是否仍有必要保留安全性成疑的「C 系統」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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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軟件審核工作未能如期完成及獨立顧問的警告 

（六） 根據機電工程處就事故作出的調查報告，港鐵原訂於 2019 年 2 月進

行的獨立軟件審核工作，以核實及驗證軟件的安全性。然而，有關工作

未能如期進行，令軟件的編碼錯誤未能被及時發現。是次測試未能如期

完成的原因為何？港鐵為何於軟件審核工作未完成之前，仍繼續以真人

做列車測試，當中是否涉及專業疏忽？

（七） 除此之外，獨立安全評估顧問曾三度向港鐵匯報信號系統的安全保證系

統有缺陷，甚至形容「導致不安全事故的可能性高得令人無法接受」。

為何港鐵在知悉問題之下，仍繼續以真人做實車測試？做法是否罔顧員

工或乘客性命安全？事件是否涉及專業疏忽，政府會否追究港鐵責任？

有關更換訊號系統進度 

（八） 港鐵曾指出，在確保新訊號系統運作安全後，才會恢復測試工作，現時

有沒有恢復測試的具體日期？港鐵有否評估，如新訊號系統的測試一再

延誤，對港鐵全面更換訊號系統進度的影響？

港鐵作為具規模的公共運輸公司，是次事件實屬嚴重缺失。事涉市民安全，故

此我們要求有關當局嚴肅跟進，並向本委員會詳細交代上述問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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